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學務會議通信投票紀錄 

開票時間：106 年 2 月 16 日 

地點：行政大樓學務長室                       紀錄：趙霜微 

討論事項 

一、是否同意成立「南大校區學務協調會議」，討論修改附件

所列之法規，會議結論送學務會議備查。 

決議：20 位學務會議委員代表， 16 票同意、2 票不同意、

2 票未回覆，獲 2/3 以上(16/20)票數同意，通過成

立「南大校區學務協調會議」。 

另，因有委員對附件所列南大校區需經學務協調會

議(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之法規，例如：「國立新竹

教育大學學生宿舍自治管理幹部設置要點」的修法

方向是「修法後保留沿用」，表達需召開學務會議

討論之意見。 

故建議: 附件所列之法規中，有關 1.擬廢止者及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者，會議結論送學務會議備

查；3.修法後保留沿用條文者，將依原法規之規定

送學務會議核備。 

 
 
 
 
 
 
 



 
附件：南大校區需經學務協調會議(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之法規 

106.01.24 

單位 法規名稱 
說明 

(此欄位請依下列三類別填寫) 
1.廢止、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3.修法後保留沿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請假要點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

法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銷過實施要點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操行成績評定辦法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自治幹部選拔獎懲考核

要點 
3.修法後保留沿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宿舍管理辦法 3.修法後保留沿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設

置辦法 

1.廢止，另依校本部學生宿舍管理委員會設置

要點訂定南大校區學生宿舍協調會議設置辦

法。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宿舍自治管理幹部

設置要點 
3.修法後保留沿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寒暑假住宿申請及

生活輔導要點 
3.修法後保留沿用 

學生工作組

(生輔)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機（腳踏）車管理

要點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活動中心使用規則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活動中心地下一樓

視聽中心借用管理辦法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社團辦公室管理要

點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綜合教學大樓一樓廣場

借用管理要點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團體借用餐廳場地

管理辦法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要點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單位 法規名稱 
說明 

(此欄位請依下列三類別填寫) 
1.廢止、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3.修法後保留沿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實

施要點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

辦法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學務行政組

(課外)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代表學校參加校外

各項競賽獎懲要點 
2.修法於過渡期適用 

諮商中心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推動校園學生憂鬱與自

我傷害三級防治實施計畫 
1.廢止 

諮商中心 
國立新竹教育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中心場

地借用管理要點 
3.修法後保留沿用 

 

 
 
 
 
 
 
 
 
 


